附件3

承诺书

本机构自愿申报2025年度浙江省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行业数字化改革专项奖励资金，并郑重承诺如下：

一、材料真实性与合法性

本机构保证所提交的全部申报材料，包括但不限于项目申报表、机构基本情况表、知识产权证明及其他相关材料等，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合法合规，无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机构及本机构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共同对本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承担全部法律责任。若因本机构或本机构执业人员的违规行为导致省注协或第三方遭受损失的，本机构承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二、项目唯一性

本机构承诺，本次申报的数字化改革项目未曾以同一内容或实质相同项目向浙江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省注协”）重复申报，亦未通过拆分项目、变更名称等方式多次申报。若存在重复申报行为，本单位自愿接受相应处理。

三、违规责任

若违反上述任何承诺，本机构自愿承担以下责任：

    （一）全额退还已拨付的奖励资金，并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并支付自资金拨付之日起至全额退还之日止的利息；

（二）接受省注协惩戒委员会的纪律处分；

（三）自违规行为确认之日起三年内不得申报省注协各类奖励、评优或补助项目；

（四）依法依规承担其他相应法律责任。

四、附则
（一）本承诺书自本机构盖章及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二）本承诺书与申报材料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本承诺书一式2份，省注协及本机构各执1份。

                        公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联系人及电话：

